
郑州市关于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

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

根据《郑州市关于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政

策》相关条款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部分 申报条件和材料

一、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

对平台企业自用宽带、云服务及数据中心资源（服务器）租

赁给予 50%租赁费奖补，单个企业年度奖补总额不超过 500 万

元。

1.申报条件：

（1）在郑州市注册的独立法人平台企业。

（2）企业运营情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2.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自用宽带、云服务及数据中心资源（服务器）租赁合同及

发票。

二、推动平台企业集聚发展

1.对纳统额超过 10 亿元，且近两年平均增速超过 20%的自

营平台企业，对其用于经营的银行贷款按其支付利息的 50%给予

贷款贴息，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对纳统额首次超过 10 亿



元、30 亿元、60 亿元的自营平台，分别给予 50 万元、150 万元、

300 万元的贡献奖励。

2.对纳入社消零限上统计的直播电商企业，年直播带货销售

额首次超过 1000 万元、3000 万元，分别给予 20 万元、50 万元

的奖励；非首次达到 1000 万元但申报额较上年度同比增长 30%

的，给予 10 万元存量奖励，且以上年度申报额为基数（上年度

未达到 1000 万元的，以 1000 万元为基数），每超额 100 万元给

予 1 万元的增量奖励。每家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

3.对园区新注册企业在 50 家以上，且社消零年综合贡献首

次达到 10 亿元、20 亿元、50 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平台经济产

业园运营单位 50 万、100 万、300 万元运营奖励。

1.申报条件：

（1）在郑州市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

（2）企业运营情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2.申报材料

第一项：

（1）企业营业执照。

（2）由统计部门对相关企业统计数据进行核对。

（3）银行贷款合同及还款证明。

第二项：

（1）企业营业执照。

（2）由统计部门对相关企业统计数据进行核对。



第三项：

（1）申请报告。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产业园建设基本情况（运

营机构、人员、硬件设施、配套服务等），平台运营情况。

（2）相关证明材料。运营企业营业执照。有互联网经营资

格的，提供互联网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由统计部门对相关企业统

计数据进行核对。

（3）入驻企业资料。包括已实际入驻电商企业名单，入驻

产业园部分企业合同复印件（不低于 50 家）。

三、提升平台企业创新能力

推动元宇宙、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平台经济

中的广泛应用。每年在全市评选出 10 个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优

秀平台经济创新案例，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的奖励。

1.申报条件：

（1）在郑州市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

（2）企业运营情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2.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申请报告。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建设内容、

建设期限、技术路线、创新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

第二部分 审核程序

（一）印发通知

由市发展改革委印发申报通知。



（二）组织申报

由各区县（市）发改部门进行初审后行文推荐至市发展改革

委。

（三）组织评审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四）资金安排

由市发展改革委根据评审结果研究提出资金安排方案。

（五）方案公示

资金安排方案确定后，按规定向社会公示。

（六）资金下达

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报省政府审定后，由市发展改革委会

同市财政局下达资金计划。

第三部分 管理监督

（一）项目单位对申报事项的真实性、合规性和资金使用承

担直接责任。近三年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企业不得申

报。

（二）区县（市）发改部门承担项目初审和项目资金日常管

理监督责任。

（三）对弄虚作假骗取奖补资金，截留、挪用、转移或侵占

奖补资金，擅自改变承诺实施事项等行为，视情况责令限期整改、

停止拨付资金、限期收回已拨付的资金，同时按规定对项目单位



和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将项目单位及中介机构列入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名单、取消其 3 年内所有财政资金申报资格。对构成犯罪

的单位和个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修改完善。


